[bookmark: _GoBack]蓬溪县危险化学品安全风险集中治理
工作任务清单

	序号
	主要任务
	责任部门
	完成时限
	备注

	1
	一、强化统筹协调和监管责任落实
	加强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管统筹协调，充分发挥县安委会危险物品安全专业委员会。成立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专家组，为危险化学品安全风险防控工作提供建议。
	县安办
	2022年8月
	

	2
	
	严格落实部门监管责任，制定落实《蓬溪县全面加强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工作实施方案》，确保负有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管职责的部门责任落实到位。
	县安办、县安委会相关成员单位、县危险化学品专业委员会成员单位、各乡镇、街道、经开区
	2022年11月
	

	3
	
	按时间节点完成《遂宁市贯彻落实<四川省全面加强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工作实施方案>责任分工方案》任务分工表和危险化学品安全专项整治三年行动方案明确的任务。
	县安办、县安委会相关成员单位、县危险化学品专业委员会成员单位、各乡镇、街道、经开区
	持续推进
	

	
4
	
	全面落实《蓬溪县党政领导干部安全生产责任制实施细则》，明确危险化学品重大安全风险防控任务责任人，制定工作职责清单和年度任务清单。
	县安办、县安委会相关成员单位、县危险化学品专业委员会成员单位、各乡镇、街道、经开区
	2022年4月
	

	5
	二、提升本质安全水平
	全面开展危险化学品产业转移安全风险防控专项整治、危险化学品生产建设项目安全风险防控整治，提升产业转移项目本质安全水平。建立蓬溪县危险化学品“禁限控”目录。严把固定资产投资低的小化工审查关。按要求完成安全设计诊断、精细化工企业整治任务“四个清零”回头看。
	县应急局牵头，县经科局、县发改局等部门配合，各乡镇、街道、经开区落实
	2022年11月
	

	6
	
	落实《遂宁市大型油气储存基地安全风险管控措施工作方案》，开展本质安全提升专项整治，建立安全风险评估长效机制。2022年上半年完成油气储存基地“一库一策”问题隐患整改和改造提升气体检测系统、紧急切断系统、视频监控系统，督促企业建立企地雷电预警联动机制。完成企业端安全风险智能化管控平台建设。
	县应急局、县发改局、县经科局、县气象局等按职责分工负责，各乡镇、街道、经开区落实
	2022年9月
	

	7
	
	防控高危细分领域安全风险，有针对性对硝化、氟化、过氧化工艺，以及硝酸铵、多晶硅、有机硅等企业开展专项整治问题落实情况“回头看”，开展苯乙烯、丁二烯、重氮化工艺、氯化工艺等企业专项治理，重点监管涉及液态烃、硝化物的储存装卸，分领域指导落实安全风险管控标准。
	县应急局牵头，各乡镇、街道、经开区落实
	2022年11月
	

	8
	
	全面开展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老旧装置安全风险评估，建立“一装置一策”，实施分类整治，根据结果督促企业完成自评信息线上录入和深度评估录入。
	县应急局、县消防救援大队按职责分工负责，县经科局、县住建局、县市场监管局配合，各乡镇、街道、经开区落实
	2022年11月
	

	9
	
	防控油气长输管道安全风险，开展管道占压、交叉穿跨越等隐患整治“回头看”，建立隐患排查治理台账；完善人员密集型高后果区、地质灾害易发区安全防控措施，提高管道本质安全水平。
	县发改局、县经科局、县公安局、县自规局、县应急局、县国资局、县市场监管局等按职责分工负责，各乡镇、街道、经开区落实
	2022年11月
	

	10
	
	加快推进危险化学品车辆专用停车场建设。加强危险化学品运输联合执法检查，深化常压液体危险货物罐车治理。
	县交运局、县公安局、县住建局、县应急局、县市场监管局等按职责分工负责，各乡镇、街道、经开区落实
	2022年11月
	

	11
	
	深入排查化解事故多发路段时段、敏感脆弱地区、大型物流基地企业储罐等重大风险。
	县公安局、县交运局、县经科局、县商务经合局、县应急局、县市场监管局等按职责分工负责，各乡镇、街道、经开区落实
	2022年11月
	

	12
	
	建立废弃危险化学品等危险废物处置的安全生产与生态环境等部门监管协作和联合执法工作机制，开展危险废物专项整治“回头看”。依法对危险废物的收集、贮存、利用、处置进行监督管理，重点整治化工企业存在的违规堆存、随意倾倒、私自填埋危险废物等问题，对重大隐患依法挂牌督办。强化危废处置全流程监管，完善危险废物由产生到处置各环节转移联单制度；督促企业及时将废弃危险化学品按照环境保护的有关规定纳入危险废物管理计划并备案。建立部门联动、区域协作、重大案件会商督办制度和危险废物风险管控工作方案，形成覆盖危险废物产生、收集、贮存、转移、运输、利用、处置等全过程监管；合理布局危险废物处置设施，科学提升危险废物处置能力。
	县生态环境局、县应急局按职责分工负责，各乡镇、街道、经开区落实
	2022年6月
	

	13
	
	整治危险化学品企业压力容器超设计使用年限未按规定开展安全评估和变更使用登记，督促移动式压力容器使用单位按相关要求将本单位移动式压力容器相关信息录入全国移动式压力容器公共服务信息平台。
	县市场监管局牵头，各乡镇、街道、经开区落实
	2022年9月
	

	14
	
三、健全重大风险防范化解机制
	落实重大危险源“消地协作”督导检查工作机制，组织开展市级全覆盖交叉检查，每年开展两次重大危险源联合检查，全面落实重大危险源安全包保责任制，推动线上线下监管集成，构建重大危险源常态化安全管控制度。督促企业开展自查并按要求将结果录入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风险监测预警系统
	县应急局、县消防救援大队按职责分工负责，各乡镇、街道、经开区落实
	持续推进
	

	15
	
	开展危险化学品企业安全生产风险分级管控和隐患排查治理双重预防机制建设试点总结；全面推进企业基于信息化的双重预防机制建设，建立危险化学品企业三维模型图，完善“一企一策”管理。推动所有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企业完成双重预防机制数字化建设并保持优良运行。
	县应急局牵头，各乡镇、街道、经开区落实
	2022年11月
	

	16
	
	强化危险化学品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推动安全生产标准化信息平台全面使用。
	县应急局牵头，各乡镇、街道、经开区落实
	2022年6月
	

	17
	
	健全完善专家驻厂巡诊工作机制，对危险化学品生产、经营企业定期开展巡诊服务，全面提升本质安全。
	县应急局牵头，各乡镇、街道、经开区落实
	持续推进
	

	18
	
	强化化工行业分类指导，全面落实合成氨、LNG、环氧乙烷、环氧丙烷、氯甲烷、氢氟酸、电石、溶解乙炔、氟化等有关行业企业安全控制实施意见要求。
	县应急局、县经科局按职责分工负责，各乡镇、街道、经开区落实
	2022年11月
	

	19
	四、提升危险化学品专业人员能力素质
	2022年底前完成涉及危险化学品重大危险源包保责任人的培训工作；2023年、2024年完成“五类企业”（危险化学品生产企业、储存设施构成重大危险源的经营企业、使用危险化学品从事生产的化工企业，以及涉及重点监管危险化工工艺、构成重大危险源的精细化工企业和化学合成类药品生产企业）安全生产分管负责人、专职安全管理人员和班组长的培训。通过培训，切实提升企业员工的工伤预防意识和能力，推动企业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和工伤预防主体责任。
	县人社局、县应急局按职责分工负责，各乡镇、街道、经开区落实
	2022年11月
	

	20
	
	加强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管人员队伍建设，解决危险化学品安全人才严重短缺问题，配齐配强满足实际需要的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管和执法力量，具有化工安全生产相关专业学历和实践经验的执法人员数量达到在职人员的75%以上。建立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管专业人员补充长效机制，建立并落实危险化学品安全监管人员新入职人员培训3个月、每年复训2周制度的复训制度。
	县委组织部、县教体局、县人社局、县应急局按职责分工负责，各乡镇、街道、经开区落实
	持续推进
	

	21
	



五、提升危险化学品安全风险数字化智能化管控水平
	科学运用四川省危险化学品信息监管平台、重大危险源监测预警系统等，完成遏制危险化学品重特大事故智能感知系统建设，全面开展信息化系统数据治理。利用风险监测预警系统开展在线巡查抽查，并建立落实定期通报制度。
	县应急局负责，各乡镇、街道、经开区落实
	2022年11月
	

	22
	
	建立重大危险源企业安全风险分级管控和动态监测预警常态化机制，实现部、省、市、县、园区与企业上下贯通、联网管控。
	县应急局、县经科局按职责分工负责，各乡镇、街道、经开区落实
	持续推进
	

	23
	
	推动应急、交运、公安、市场监管等部门实现危险化学品监管信息共享。
	县应急局、县交运局、市公安局、县市场监管局按职责分工负责，各乡镇、街道、经开区落实
	持续推进
	

	24
	
	督促指导危险化学品提档升级，鼓励指导企业引入实施信息化定位管理系统，开展双重预防机制、特殊作业、人员定位、智能巡检、教育培训等应用场景建设，打造危险化学品企业安全管理标杆，在危险化学品领域全面推广。
	县应急局、县经科局按职责分工负责，各乡镇、街道、经开区落实
	2022年11月
	

	25
	
	推进升级改造后的化学品登记系统应用。危险化学品监管人员要按要求使用新版登记系统，并督促企业按要求使用新版登记系统，并督促生产、经营企业按要求完成登记信息更新入库。同时，要加大对化工、医药企业安全生产信息登记的录入。
	县应急局牵头，各乡镇、街道、经开区落实
	2022年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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